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
行政处罚结果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
京通绿罚决字【2026】007号


	违法行为类型
	擅自改变林地用途

	处罚类别
	罚款

	处罚类别2
	责令补种树木

	违法事实
	当事法人于2026年1月在京秦高速公路(机场二高速至六环路段)施工第5标段施工过程中，未经审批对规划林地进行了水泥硬化，林业生产条件遭到严重毁坏，属于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。经鉴定，涉及林地面积1540平方米，其中乔木林地1325平方米、其他林地215平方米，地类为乔木林地和其他林地，森林类别全部为一般公益林。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参照《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表》C43071A020项。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北京致城致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**************55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刘*

	处罚内容
	责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，并处以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2倍的罚款，计人民币518490.00元。

	处罚金额
	518490.00元

	没收金额
	0元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6年5月29日

	处罚有效期
	长期

	公示截止日期
	[bookmark: _GoBack]2027年6月1日

	处罚机构
	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

	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11110112000083037L

	数据来源单位
	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

	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11110112000083037L


备注：行政相对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适用本表

